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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其功能进行优化
并加强操作指引

据了解， 该无障碍电梯的建设单位
为广州市广园路建设公司。 设计单位工
作人员向媒体表示，本来是想建成电梯，
后因用地限制、项目协调不成功，后来采
用了“无障碍升降平台”。 与普通电梯相
比， 这款无障碍升降平台因功率较低导
致运行速度慢， 但基本上可以满足行动
不便人士的出行需求， 但是也不建议残
障人士单独使用。 设备代理销售方工作
人员向媒体表示， 之后会考虑制作图文
操作教程，并增加联系电话，方便指导市
民。 今后如果技术有升级，会继续优化使
用功能。

“有障碍”电梯正在升级改造
目前已暂停使用

1 月 20 日傍晚， 记者再次来到这两
处存在障碍的无障碍电梯， 发现这几台
无障碍电梯已被围蔽起来， 电梯门上贴
着温馨提示称“设备试运行期间，经征询
市民意见， 现拟对设备进行自动化升级
改造，改造期间设备暂停使用”。 电梯门
旁还重新粘贴了图文版的 《无障碍升降
平台操作说明》，让操作方式更加简单易
懂，并附有应急电话。 此外，记者还发现
原本电梯门上的“残疾人专用”牌子已经
改成了“行动不便人士专用”，方便更多
市民使用。

无障碍电梯“有障碍”
形同虚设是对资源的浪费

时事评论员韩志鹏认为， 安装无障
碍电梯本是为了方便市民， 这几处无障
碍电梯存在障碍既难为了市民， 又浪费
了资源，形同虚设。 此前，广州准备在更
多有条件的天桥加装电梯， 如果加装的
电梯有障碍， 有关部门应该追究相关单
位有关人员的责任。

韩志鹏表示， 责任单位应该加强日
常维护和保养， 相关部门可以对全市过
街天桥的无障碍电梯来一次大摸查和整
改维修，同时也要加强监管，确保无障碍
设施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无法上升、等待时间久、残疾人难以单独使用……

过街天桥无障碍电梯，使用起来叫人没脾气！
近年来，为了方便残障人

士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过天
桥，广州市内不少过街天桥陆
续加装了无障碍电梯。 然而，
近日却有市民反映，有部分无
障碍电梯却存在问题，“电梯
无法上升、等待时间长、残疾
人难以单独使用、不知道怎么
操作……”1 月 18 日，记者走
访发现，越秀区东风东路有两
处过街天桥处的无障碍电梯
让市民在使用上遇到“障碍”。
不少市民表示没有使用过，本
该是便民设施却成了摆设。

■文/图 新快报记者 林钢威
实习生 林展仙

近日，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在
东风东路和福今路交接处的天桥边
装有两处无障碍电梯， 使用起来有
障碍， 从天桥下进入电梯后无法上
升， 只能从天桥上的电梯口处按上
升按钮， 才能把电梯升上来，“使用
起来很不实用，十分鸡肋，影响残障
人士出行。 ”张先生表示。

1 月 18 日，记者来到此处天桥，
天桥的两边安装了两台电梯， 在电
梯门上标着“残疾人专用”。 记者走

进电梯后发现， 只有开门键 、“1、2
楼层”按键、“stop”按键、红色的“急
停开关”按钮，电梯内还粘贴了一份
《无障碍升降平台操作说明》， 此外
并没有求助电话和生产商的联系方
式。 随后记者按照说明关上门后启
动电梯，但却毫无反应，正如张先生
所说，无法从下面控制电梯上升，而
在天桥上，需要按下上升按钮后，电
梯才会慢慢上升。记者使用发现，此
处电梯载人从上往下居然要花费六

分多钟。 有市民表示，使用电梯的人
数少与其运行速度慢有很大关系。

“我坐在轮椅上 ，无法自己乘坐
这个电梯”，蒙阿姨对这个电梯的设计
表示十分不满。记者注意到，蒙阿姨坐
在轮椅上正面进入电梯后， 由于电梯
内空间狭小， 蒙阿姨无法转身将铁门
和拉闸门关上，需要别人帮忙关上。 “使
用这个电梯需要有人陪同， 不然出事就
麻烦了。 ”蒙阿姨表示，自己不愿乘坐这
部电梯，同时也担心电梯不安全。

市民
电梯下降一趟要 6分钟，残疾人难以单独使用

随后， 记者来到东风东路
和陵园西路交接处的天桥，此
处也同样加装了无障碍电梯。
市民刘阿姨表示，最近在年轻
人的帮助下学会使用这款电
梯，对行走不便的老人来说确
实方便了不少，以后会常常使
用。 对于电梯旁边张贴的操作
说明，刘阿姨称，“说明比较繁
琐，看不懂。 ”有个别市民使用

后表示 ， 电梯下降需要等很
久，并不方便。

记者使用后发现，此处无
障碍电梯虽能正常运行，但在
使用过程中，电梯运行较为颠
簸。 此外，在颠簸中电梯拉闸
门突然弹开了一条小缝，导致
电梯滞留在半空，在关紧拉闸
门后再次按下按键，电梯这才
恢复了运行。

电梯操作说明不易懂，运行颠簸易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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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讯 见习记者黄嘉丰 通讯
员曹子彦报道 2020 年 7 月 21 日，广
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内正在审理一宗
民事案件， 坐在旁听席上的李某突然
一巴掌打到原告陆某的脸上， 庭审因
此被迫中断。 事后海珠法院公布处置
结果，因李某无视法律殴打他人，严重
影响法庭审判秩序， 依法对其罚款六
万元。

新快报记者近日从海珠法院了解
到， 该院于 2020 年 7 月的一次庭审
上， 原告陆某主张被告朱某出售的一
套房屋款项中，有 120 万元是其所有。
当时， 旁听人员李某以朱某朋友的身
份坐在法庭旁听席上。 庭审过程中，
旁听人李某站起来走至旁听席的栏
杆前，大声指责陆某无端起诉，导致
其朋友朱某无法出售房屋。 陆某则从
原告席处起身回应，并走至栏杆前向
对方辩解。 突然，李某快速扬起拿着

手机的右手打了陆某一巴掌。 法官当
即休庭并控制住相关当事人，重整法
庭秩序后恢复开庭。

庭审结束后，经查看陆某伤情，可
见其左脸颧骨处存在红肿。 法官向李
某释明其违法事实和法律后果， 李某
却辩称没有打陆某，拒绝道歉及和解。
随后， 法官向李某出示庭审录像和陆
某的伤患情况资料， 李某仍拒绝承认
错误。

事后， 海珠法院公布了此事的处
置结果。结果显示，庭审期间旁听人员
李某无视法律，动手殴打原告，造成庭
审被迫中断，严重影响法庭审判秩序，
没有道歉或者其他悔改行为， 故法院
依法对其处以罚款六万元。据了解，李
某不服该罚款决定并依法申请复议，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 10 月 23
日作出复议决定， 驳回李某的复议申
请，维持原决定。

新快报讯 见习记者黄嘉丰报道
日前， 广东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发布了今年第一个高森林火险红色预警
的通知，当下森林防火形势十分严峻。新
快报记者了解到，1 月 10 日至 17 日期
间， 河源市紫金县相继发生 5 起由未成
年人玩火引发的森林火灾事件。 该县政
府通报强调，由于监护人监管不到位，小
孩玩火引发森林火灾， 公安机关将依法
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

紫金县政府日前通报称，1 月 10 日
13 时许，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接县森林防
火指挥调度监控中心指令称： 义容镇宝
山村发生山火，要求派员查处。 经查明，
分别为 9 岁、7 岁的范某某两姐妹于当
天中午 12 时许到义容镇宝山村桥坡村
小组蛇形地峎山岭山边玩耍， 期间用打
火机点燃烂布条不慎引燃山火， 造成森
林火灾，烧毁山林面积数十亩。鉴于范某
某两姐妹均是在校小学生， 未达刑事责
任年龄， 对其二人玩火引起森林火灾的

行为，县公安机关根据《刑法》第十七条
之规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责令其家长
加以管教。

据悉， 近日紫金县因未成年人玩火
引发森林火灾的事件并非个例。 1 月 15
日 12 时，黄某权（11 岁）在好义镇双全村
仓下小组区山排公路边玩爆竹不慎引燃
山火；同日 14 时，李某耀（12 岁）在义容
镇南洋村石前村小组其住房屋背鸡爪地
山岭山脚使用打火机玩火烧草不慎引燃
山火；1 月 16 日 15 时，杨某康（11 岁）在
敬梓镇洋高村下陂坑口使用打火机玩火
不慎引燃山火；1 月 17 日上午，张某星（8
岁） 在蓝塘镇大村村下棉小组坑子荒田
中玩火不慎引燃山火。

紫金县政府于 1 月 18 日通报强调，
经依法查明， 上述 5 起森林火灾都是发
生在学生放寒假期间， 由于监护人监管
不到位，导致小孩玩火引发森林火灾，严
重危害生态安全， 公安机关将依法对其
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

法庭上旁听人员动粗打原告

这一巴掌，罚 6万
小孩用打火机点燃烂布条引发山火

监护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 1 月 20
日 傍 晚 ，这
两处天桥的
无障碍电梯
已被围蔽起
来， 正在进
行自动化升
级 改 造 ，改
造期间设备
暂停使用。

■1 月 18 日，一位阿姨坐在轮椅上正面进入电梯后，无法转身将铁门和拉闸门关
上，需要别人帮忙关上。


